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著作著作著作著作審查意見表審查意見表審查意見表審查意見表       (請雙面列印)))) 

姓名     審查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研究員 □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系所  學院  

代表著作名稱代表著作名稱代表著作名稱代表著作名稱：：：： 

 

送審人之著作具下列特色送審人之著作具下列特色送審人之著作具下列特色送審人之著作具下列特色：：：：((((請在適當的請在適當的請在適當的請在適當的□□□□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本欄由院級單位依其特性自訂以下項目本欄由院級單位依其特性自訂以下項目本欄由院級單位依其特性自訂以下項目本欄由院級單位依其特性自訂以下項目)       )       )       )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中立中立中立中立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 □□□□ □□□□ □□□□ □□□□ 

2.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 □□□□ □□□□ □□□□ □□□□ 

3.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 □□□□ □□□□ □□□□ □□□□ 

4.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 □□□□ □□□□ □□□□ □□□□ 

5.七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 □□□□ □□□□ □□□□ □□□□ 

6.研究能力佳  □□□□ □□□□ □□□□ □□□□ □□□□ 

※※※※著作有違反學術倫理或有抄襲之嫌著作有違反學術倫理或有抄襲之嫌著作有違反學術倫理或有抄襲之嫌著作有違反學術倫理或有抄襲之嫌((((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 ) )     □□□□是是是是            

同儕級次同儕級次同儕級次同儕級次    
【【【【請依送審著作請依送審著作請依送審著作請依送審著作之品質之品質之品質之品質，，，，為送審為送審為送審為送審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

中之中之中之中之研究表現研究表現研究表現研究表現評定級次評定級次評定級次評定級次】】】】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請請請請在左欄勾選級次之在左欄勾選級次之在左欄勾選級次之在左欄勾選級次之分數範圍內評定確切分數分數範圍內評定確切分數分數範圍內評定確切分數分數範圍內評定確切分數】】】】    

□□□□    極優極優極優極優    前前前前 10%   （（（（100-90 分分分分））））    

□□□□    優優優優            前前前前 11%~20%（（（（89-80 分分分分）））） 

□□□□ 良良良良            前前前前 21%~40%（（（（79-70 分分分分）））） 

□□□□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前前前前 41%~60%（（（（69-60 分分分分）））） 

□□□□ 不不不不良良良良     後後後後 40%   （（（（59分以下分以下分以下分以下））））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以條列方式敘述，並盡量以電腦打字。建議審查意見內容
請勿少於 300 字，並請留意審查評語與所評定之同儕級次之間應具有一致性。 

 

 

 

 

 

 

 

 

 

 

 

 

 

 

 

 



(接績前頁) 

 

 

 

 

 

 

 

 

 

 

 

 

 

 

 

 

 

 

審查人簽名審查人簽名審查人簽名審查人簽名 

年     月     日 

 

著作審查著作審查著作審查著作審查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一、審查評定基準： 

  （一）教授/研究員：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副教授/副研究員：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三）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二、本校教師/研究人員著作審查結果，需至少符合下列標準，始得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 

(一)升等教授/研究員：著作外審總評等級需至少有六分之五(小數部分無條件進位)外審委員評定

「優」以上，或至少有三分之二(小數部分無條件進位)外審委員評定「優」以上，且至少 1 位

評定「極優」，又外審平均分數均應達 80 分以上。 

(二)升等副教授/副研究員、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著作外審總評等級需至少有三分之二(小數部分

無條件進位)外審委員評定「優」以上，且外審平均分數應達 80 分以上。 

(三)語言中心、體育室升等教授/研究員者著作外審總評等級需至少有六分之五(小數部分無條件進

位)之外審委員評定「優」以上，或至少有三分之二(小數部分無條件進位)之外審委員評定「優」

以上且至少 1 位評定「極優」；升等副教授/副研究員、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者總評等級需至少

有三分之二(小數部分無條件進位)評定「優」以上。 

三、本校教師升等總評區分為「極優」、「優」、「良」、「普通」及「不良」，分數範圍對照表如下： 

送審人在同領域同級教師
中之研究表現及分數範圍 

極優 

(前10%) 

100-90 分 

優 

(11%~20%)  

89-80 分 

良 

(21%~40%)  

79-70 分 

普通 

(41%~60%) 

69-60 分 

不良 

(後40%) 

59分以下 
 


